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LED灯招牌及室内灯箱维修保养需求
第一条 维修保养内容及报价表
1.1维保保养项目：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LED灯招牌及室内灯箱维修保养。
[bookmark: _GoBack]1.2维修保养内容包括：1号楼东、西两侧LED发光标识、停车场入口及大门入口LED发光标识、1号楼室内室外吊式灯箱。
1.3维修保养费：乙方以包工包料、包税金，保证安全及文明施工的形式承接该维修保养项目。
1.4维修保养期：有效期为壹年。

第二条 工程质量要求
2.1确保LED灯每天正常亮灯。
2.2确保广告牌字体和底板和钢架结构不会脱落。
2.3确保LED灯、电线、线槽固定完好无破损。
2.4定期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第三条 甲方责任
3.1甲方负责提供维修保养所需的水、电供应。
3.2为乙方的施工及巡查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3.3负责协助办理乙方维修保养人员的施工出入证件。
3.4指定大厦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人员在乙方维修保养时现场进行监督和配合。
3.5发现钢架构、电气部分等出现故障，及时通知乙方。
3.6按合同约定条款按时支付工程款。

第四条 乙方责任
4.1乙方负责该广告维修保养工程，实行包工、包料、保证安全及文明施工，乙方在维修工程中需办理作业人员的意外保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在维保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所造成的损失（包含第三方损失），由乙方与保险公司协商处理，与甲方无关。
4.2乙方应派出有灯光工程维修保养资格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日常的调试和维修工作，保证灯光工程的灯光及形象效果，亮灯效果符合甲方要求。乙方在履行该合同期间，应加强职工的职业道德和安全教育，做好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因灯光工程方面的物体坠落和作业时不慎造成双方及他人的损失，由乙方承担责任。
4.3乙方每月至少三次夜晚来现场进行自查灯光效果是否正常工作，并做好检查记录工作。受自然天气灾害时，如大风、大雨、台风等，乙方无条件增加对‘灯光工程的完全检查的次数。如未及时巡查，则扣除乙方当季度维保费用的20%。
4.4灯光工程出现故障后，乙方必须在24小时以内派人赶到现场进行检修，一般故障维修不超过48小时，严重故障维修不超过72小时，除下雨天气及台风天气，否则甲方可扣除乙方当季度维保款的30%，乙方须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5在维修保养期间，由于乙方保养不到位而使设备无法投入使用，乙方应负相关责任，并扣除合同价的10%的维修费用。因乙方维修保养过程中操作错误导致设备损坏的，其更换设备的费用以及因此造成的其他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4.6乙方维修人员在施工时应佩带工作证，每次维修作业完毕后应及时将施工现场清理干净。并服从甲方工作人员的管理。
4.7负责提供维修保养所需的垂直运输工具。

第五条 维修保养费的支付
5.1经双方协商，按如下方式支付维修保养费用：
维修保养一年，一年费用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双方按季度审查记录本后进行结算。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季度后进行结算一次，每季度甲方向乙方支付维修保养费合同价的25%。
5.2付款方式：
由乙方开具维修保养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在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维修保养费用，银行转账方式付款。

第六条 安全工作
6.1乙方应遵照安全工作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科学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作业者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6.2因乙方维修保养质量及维修保养过程中的工作失误造成的责任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且甲方有权据此提出终止合同。
6.3乙方在维修保养过程中涉及较大项目施工时应向甲方代表提出，甲方应派员在现场监督和协助乙方进行有关工作，如属甲方原因所造成的安全和责任事故，由甲方承担。
